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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1. 项目概况：茂名滨海新区绿色化工和氢能

产业园区吉庆大道新建工程道路起点接纬

一路，终点接现状吉达大道，道路全长约

2.107km，采用分期建设，近期实施西半幅，

道路红线宽度 23.5m，设计速度 60Km/h，一

级公路标准（兼城市道路功能），沥青混凝

土路面。建设内容包含道路工程、交通工程、

排水工程、桥涵工程、照明工程、绿化工程

等。

2.采购上限价：205500.00 元。

3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成果通

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主管部门

通过的许可文件/意见为止，具体以合同约

定为准。

4.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及业主要

求，从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角度，完

成本项目的服务内容：编制本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。以上工作内容暂定，实际工作内容

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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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下浮率。

3.项目报价区间：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服务费

用报价区间，超过的为无效报价。

4.计价标准：

1）本项目费用为暂定总价，最终结算根据

国家规范收费标准文件计列并下浮，再结合

投标人投报的投标下浮率进行调整。结合下

浮率结算以投资审核中心或第三方审核机

构出具的审核价、概算价以及合同价三者中

的最低值为准。

2）本项目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劳务费、编制

费、差旅费等项目产生的费用，投标单位需

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报价。

8 服务时间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9 验收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10 结算方式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11 违约责任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12
补充协议和

解决争议方式
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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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备注

为响应方案择优选取的要求，方案须包含但

不限于：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具备本项

目相对应的经营范围（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

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复印件，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则从其规定；

（如供应商为分公司，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

的总公司（总所）出具给分公司的授权书，

并提供总公司（总所）和分公司的营业执照

（执业许可证）复印件：已由总公司（总所）

授权的，总公司（总所）取得的相关资质证

书对分公司有效，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

定的除外。

2. 未 被 列 入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的

经营（活动）异常名录信息查询、重大税收

违法失信主体。

3. 未 被 列 入 “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”

http://www.ccgp.gov.cn/政府采购严重违

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未被列入“中国执行

信 息 公 开 网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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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zxgk.court.gov.cn/）的全国法

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4.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

（www.gsxt.gov.cn）基本信息、行政处罚

信息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参

与报名单位，属于事业单位可以不提供）；

以上均需提供证明材料。

5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6.报价要求（报价时需要提供询价文件盖章

资料，并对上传的询价文件资料承担责任）。

7.请提供清晰真实不随意涂改公司名称、法

人身份证报名资料，当提供不清晰，产生公

司名称容易混淆的，以投标单位公司公章为

准，视为同意参与投标一切行为，并负法律

责任，一切后果由投标单位承担，与招标单

位无关。


